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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四年中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利

用人民的血汗钱（国库的四分之一收入），发动

了一场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迫害，对上亿的法轮

功学员实行“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搞垮、肉体上

消灭”的群体灭绝性的国家恐怖主义，对数以千

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劳改、劳教、拘留、

关入精神病院、酷刑折磨、精神恐吓、罚款、开

除公职、强制洗脑等不同程度的迫害。据不完全

统计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至 2003 年 8 月 15 日，

已经详细核实的有 768 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

致死（超过四分之一的是 50 岁以上的老人），被

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 10 万，数千正常人被强制

送入精神病院，受到破坏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摧

残，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当地“学习班”强

制洗脑。 
1999 年 6 月 10 日，为镇压和迫害法轮功，

江泽民专门成立了只向他个人汇报的超政府机

构——“610 办公室”（相当于当年的中央文革

小组），其组织机构遍布城乡，其权力凌驾于公

检法之上。 
在西昌，四年来，凉山州“610 办公室”及

其下属机构市公安局一科(现名国安大队)紧随

江泽民，对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邪恶的迫

害。 
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2003 年初，西昌被非

法劳教的法轮功群众将近30人；截至2002年底，

西昌市公安局一科非法勒索、罚款 16 万元以上

——连贫穷的农民也不放过，有的被罚得倾家荡

产、连口粮也卖了。 

一、邪恶的“学习班”（强制洗脑班） 
2001 年 2 月～5 月，在凉山州“610”头子

杜西川的直接指使下，市公安局一科（科长李玉

旭）具体实施，在西昌马坪坝戒毒所内设立了第

一期强制洗脑班，近 20 名法轮功群众（最年老

的 69 岁），被以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（如哄骗、

绑架）监禁。强制他们听、看诽谤法轮功和李老

师的各种污陷性的谎言材料。为加大“力度”，

杜西川曾召集一科全体成员训斥了一天。3 月的

一天，一科全体出动，对拒绝听、看诽谤材料的

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：40 多岁的妇女陆远翠被

恶警郑××、张××、王××、胡仲均从牢房的

床上拳打脚踢，然后抬到球场上，捆吊在梨子树

上曝晒，这期间陆远翠曾几次昏死。50 多岁的

何秉稷被恶警周欣踢皮球似地从牢房一直踢到

球场上，连起身的机会都没有。69 岁的老太太 
陆启珍劝阻他不要打人，却被周欣铐在篮球架下

曝晒，还有警察在旁边帮腔说“中国什么都缺，

就是不缺人！”——这哪里还像个“人民警察”？ 
2002 年，由省“610”拨专款、州“610”实

施，在西宁技工校专门建了一幢房子，作为迫害

法轮功的强制洗脑基地，前后有近 20 名法轮功

群众曾被绑架、监禁在这里；在绝食抗议下，

“610”命令各单位专门派人来协助迫害，每 2
人“包”1 名法轮功修炼者，天天进行精神折磨，

并要法轮功群众自己出生活费，而且不准亲人探

视，却又倒打一耙地污蔑法轮功修炼者不顾亲

情。据可靠消息，四川省各地又将举办新一轮的

强制洗脑班，妄图对法轮功群众再次进行迫

害。…… 
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有何错？为什么要“转

化”？朝哪儿转啊？难道转向“假、恶、暴”吗？

这种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迫害、对追求“真、善、

忍”崇高道德原则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！在此我

们全身心地呼吁全社会的善良、有正义感的人

们，从道义上、行动上给予支持，共同来制止这

场正在进行的邪恶、荒谬的迫害。 

二、正在进行的非法关押 
在西昌市拓荒戒毒所，目前正非法关押着 8

名法轮功群众，他们是郭红萍、郭冰、吕涛、阙

清波、袁大群、宋平秀、夏惠琼、温学美（其中

大多数曾遭受多次迫害）。 
郭红萍：2000 年 12 月，市公安局一科怀疑

她传递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，将她非法拘留

1 个月； 
2001 年 2 月，被哄骗到马坪坝强制洗脑班迫

害；2003 年 2 月市国安大队（原市公安局一科）

副队长罗毅和杨伟、方怡到她住处非法抄家，价

值万元的物品、12 万元的私人存款以及她儿子

（没炼功）的出国手续全部被洗劫一空，还被非

法劳教 15 个月。 
郭 冰：自法轮功被镇压以来，曾３次因散

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非法拘留；2001
年 2 月，被绑架到马坪坝洗脑班迫害；2002 年 2
月，因散发真相资料再次被非法关押，市国保支

队副队长罗毅带人对她家进行抄家，在马坪坝戒

毒所曾被恶警罗兵殴打，现被非法劳教 2 年。 
袁大群：2000 年被市公安局一科非法拘留；

2001 年 4 月，因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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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一科非法抄家，并将其非法劳教 1 年（在绵阳

新华劳教所）。2003 年 2 月，被国保支队非法抄

家，恶警周欣对他这个 60 多岁的老人刑讯逼供，

将他的头按在墙上撞、打耳光，目前他被非法劳

教。 
宋平秀：50 多岁的女退休教师，曾两次被一

科非法拘留、抄家；2003 年 2 月份再次被非法

关押。3 月在拓荒戒毒所被恶警胡仲均毒打，宋

被他推倒在地，头部被台阶撞出血并昏死过去，

可恶警胡仲均仍不罢手，致使宋平秀一只眼睛一

度失明，几天后才恢复视力。当时的戒毒所值班

人员怕承担责任，要胡仲均在写有“宋平秀在提

审中被打伤”的记录上签字，胡不敢，借口要“找

当官的作主”便溜走了。宋平秀现被非法劳教。 
温学美：家住北城，近 60 岁，2003 年 6 月

因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非法监禁至

今。 
夏惠琼：2003 年 6 月因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的

真相资料被非法监禁至今。 
阙清波：米易县人，21 岁，2000 年 5 月因

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1个月、并罚款100元。2000
年底因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米易县

公安局“重点通缉”，被迫流离失所。2003 年 2
月 13 日被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非法抓捕，并

伙同攀枝花市、米易县公安局恶警对他刑讯逼

供。米易恶警把他的头往墙上撞，致使他当场昏

死，之后恶警又用冷水泼醒，事后恶警却无赖地

谎称是他想碰墙自杀。他父亲探望他时，他趴在

桌子上，头都还抬不起来，头发上还残留有血块。

现仍被非法监禁。 
吕 涛：米易县人，30 岁，2000 年 5 月因

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半个月，并被迫从攀枝花宾

馆辞职。2003 年 2 月 13 日在大街上和阙清波同

行时，被非法抓捕、抄家，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

下，被西昌市公安局非法劳教 15 个月。 

四年来，西昌市的法轮功修炼人遭受着不同

程度的迫害，随时面临着被监控、跟踪、监听电

话甚至抄家、罚款、绑架、非法关押的危险，所

有遭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所在单位或乡、村大多

遭株连：写保证、与工资奖金挂钩、取消精神文

明奖（明白人都知道法轮功群众是一群道德高尚

的好人）、要单位交罚款，江氏一伙采取层层下

压的方式，有些不法人员、官员为保官职和眼前

小利，不顾天理良心迫害修心向善的人。法轮功

修炼者和家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，镇压前和

睦的家庭有的现在被破坏得骨肉分离、有家难回

甚至家破人亡。家人几乎都在惶恐中度日，不知

家中这个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本分人何时会被那伙

邪恶之徒堂而皇之地“合法”绑架。 
今天，江泽民因其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罪行

已在美国、比利时等国被告上法庭；在法国，

“610”头子李岚清的恶行已在法国被正式立案

侦察；刘淇等几名高官因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被

美国法庭判有罪，一旦出国将会被逮捕。 
2003 年 1 月 20 日，由世界正义人士组建，

宣告成立了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”，宗旨

是“系统地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

机构、组织和个人”，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

底。西昌市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组织及个人和其他

直接、间接参与者，都将无一例外地受到天理、

道义法庭、人心法庭、人间法庭的清算与审判！

现将第一批西昌市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及恶人公

布于众： 
凉山州 610 办公室及西昌市国安大队( 原市

公安局一科)及相关机构。 
杜西川：凉山州 610 办公室主任，主管迫害

法轮功群众。 
周 欣：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恶警，迫害

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打手，在 4 年的迫害中据不完

全统计：非法抄家 40 余次，非法拷问学员数十

次，数次毒打法轮功学员，至少有 6 名法轮功学

员被其毒打过。 
胡仲均：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恶警，迫害

法轮功群众的主要打手，多次参与非法抄家、刑

讯逼供，曾将一老太太打得眼睛一度失明。 
在此正告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打手、举报者、

监视者、助纣为虐者，赶快清醒，及时回头，不

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受到历史、道义、天理的惩罚！

文革中“四人帮”及其走卒们祸国殃民的倒行逆

施，招摇一时后身败名裂——成为被清理的“三

种人”、被诉诸法庭审判、甚至被秘密处决，从

而贻羞子孙；纳粹二战时灭绝种族的罪行到现在

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停止清算。善恶必报

是天理，不要拿生命当儿戏！四川省 610 办公室

副主任江朝林已死于车祸，死状恐怖。米易迫害

法轮功主要打手柴发祥在毒打法轮功学员后当

夜腰痛而死。再观历史：封建王朝动辄杀头，不

可谓不专制吧？仍然出现了敢于仗义执言的魏

征、海瑞、包拯、寇准。 
让正义、良知重回你心中吧，请记住：万古

奇冤必昭雪，善恶祸福一念间！ 
[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出台的规定：超期关押就是

非法监禁，二 00 三年八月一日起执行。举报电话：
（010）65252000 （010）68650468   cyjb@spp.gov.cn] 


